
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十 九 日 會 議  

討 論 文 件  

 

立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改 善 空 氣 質 素 小 組 委 員 會  

檢 討 香 港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及  

制 定 長 遠 空 氣 質 素 管 理 策 略  

目 的  

 本 文 載 述 檢 討 香 港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顧 問 研 究 的 初 步 結 果 ， 以 及

為 達 致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而 制 定 的 長 遠 空 氣 質 素 管 理 策 略 和 未 來 路

向 。  

背 景  

2 . 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(第 311 章 )的 《 技 術 備 忘 錄 》 載 列 本

港 的 法 定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。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就 選 定 的 空 氣 污 染 物 規 定

適 當 的 濃 度 標 準 ， 供 當 局 參 照 ， 以 便 根 據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

批 出 指 明 工 序 牌 照 時 ， 釐 定 准 許 排 放 量 ， 以 及 根 據 《 環 境 影 響 評

估 條 例 》 (第 499 章 )審 批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時 ， 評 審 項 目 對 空 氣 質 素

的 影 響 是 否 可 以 接 受 。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亦 是 釐 定 空 氣 污 染 指 數 的 參

考 標 準 。 現 行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於 一 九 八 七 年 訂 立 ， 涵 蓋 七 種 主 要

空 氣 污 染 物 ， 而 現 時 應 該 是 適 當 時 候 予 以 更 新 。  

3. 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( 世 衞 ) 在 廣 泛 諮 詢 全 球 權 威 空 氣 科 學 家 和 健 康

專 家 後 ， 根 據 空 氣 污 染 對 健 康 影 響 的 大 量 新 近 研 究 結 果 ， 制 定 一

套 新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， 並 於 二 零 零 六 年 十 月 發 表 。 本 港 現 行 的 空

氣 質 素 指 標 與 國 際 組 織 和 外 國 的 空 氣 質 素 標 準 ( 包 括 世 衞 發 出 的

指 引 )的 對 照 載 於 附 件 A 。  

4 .  因 應 世 衞 發 表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， 政 府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六 月 委 託

顧 問 進 行 研 究 ， 為 本 港 建 議 一 套 新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及 空 氣 質 素 管

理 策 略 ， 以 達 致 新 指 標 。 政 府 並 成 立 顧 問 小 組 督 導 這 項 檢 討 ， 小

組 成 員 包 括 健 康 專 家 、 空 氣 科 學 家 、 工 業 界 和 運 輸 業 人 士 及 相 關

政 府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的 代 表 。 在 研 究 進 行 期 間 ， 顧 問 舉 行 了 兩 次 公

眾 諮 詢 會 ， 以 聽 取 公 眾 及 專 業 人 士 對 檢 討 工 作 的 意 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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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討 的 初 步 結 果  

5.  附 件 B 載 述 顧 問 檢 討 的 初 步 結 果 ， 包 括 建 議 修 訂 現 行 空 氣 質

素 指 標 ， 以 及 為 達 致 建 議 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而 推 行 的 整 套 排 放 管

制 措 施 。  

未 來 路 向  

6.  顧 問 將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底 舉 行 另 一 次 公 眾 諮 詢 會 ， 收 集 市

民 對 上 述 初 步 結 果 的 意 見 ， 為 建 議 作 最 後 定 稿 。  

7.  市 民 大 眾 都 有 强 烈 共 識 ， 要 求 改 善 本 港 的 空 氣 質 素 。 我 們 知

道 要 達 致 顧 問 初 步 結 果 所 述 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， 對 整 體 社 會 來 說

是 一 項 嚴 峻 的 挑 戰 。 我 們 須 推 行 一 系 列 涉 及 不 同 界 別 的 改 善 措

施 ， 包 括 發 電 、 能 源 效 益 ， 以 及 海 陸 運 輸 等 行 業 。 顧 問 就 各 項 建

議 進 行 了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， 比 較 各 項 改 善 措 施 的 相 對 成 本 效 益 。 顧

問 亦 就 社 會 在 推 行 這 些 措 施 而 需 承 擔 的 經 濟 成 本 作 出 估 算 。 不

過 ， 有 關 經 濟 估 算 未 有 涉 及 將 成 本 區 分 為 最 終 會 由 政 府 、 經 營 者

或 消 費 者 所 承 擔 。 目 前 ， 這 些 建 議 措 施 仍 在 概 念 構 思 階 段 ， 它 們

的 成 本 及 效 益 的 估 算 ， 會 視 乎 措 施 於 何 時 推 行 ， 其 詳 細 設 計 和 落

實 安 排 ， 而 有 所 改 變 。  

8.  部 分 措 施 會 明 顯 影 響 成 本 或 收 費 。 例 如 ， 把 現 時 本 地 發 電 使

用 天 然 氣 的 比 例 增 至 50% 或 以 上 ， 初 步 估 計 會 令 電 費 較 現 時 水

平 至 少 分 階 段 上 升 20%， 原 因 是 天 然 氣 價 格 遠 高 於 煤 價 ， 而 且 需

要 增 置 燃 氣 發 電 機 和 其 他 減 排 措 施 的 費 用 。 然 而 ， 電 費 的 實 際 增

幅 取 決 於 多 項 因 素 ， 例 如 天 然 氣 價 格 及 電 力 公 司 的 資 本 投 資 額 。

視 乎 推 行 細 節 ， 影 響 運 輸 業 的 管 制 措 施 同 樣 可 能 影 響 收 費 ， 原 因

是 運 輸 業 的 資 本 開 支 及 營 運 成 本 會 增 加 。 視 乎 措 施 規 模 的 大 小 ，

例 如 提 早 淘 汰 舊 款 專 利 巴 士 可 能 會 導 致 巴 士 車 費 單 年 升 幅 高 達

15% 。 這 將 會 是 營 運 成 本 上 升 等 其 他 因 素 而 需 調 整 車 費 的 升 幅 之

上 的 額 外 升 幅 。 巴 士 車 費 上 調 只 是 改 善 措 施 所 帶 來 影 響 的 其 中 一

面 。 至 於 如 何 籌 措 數 以 十 億 元 資 金 以 提 早 淘 汰 為 數 近 三 千 輛 的 專

利 巴 士 ， 及 巴 士 公 司 本 身 的 財 務 狀 况 及 營 運 會 否 因 此 受 到 冲 擊

等 ， 這 都 是 需 要 處 理 的 事 項 。 此 外 ， 部 分 措 施 或 需 待 立 法 後 才 能

推 行 ， 並 會 對 政 府 資 源 造 成 顯 著 影 響 。 我 們 在 展 開 全 面 諮 詢 時 ，

需 審 慎 評 估 以 上 種 種 因 素 。  

9.  除 成 本 問 題 外 ， 一 些 建 議 措 施 將 會 涉 及 引 入 新 的 基 建 發 展 模

式 (例 如 區 域 供 冷 系 統 )或 改 變 社 區 方 面 的 生 活 模 式 及 行 為 (例 如 車

輛 禁 區 、 低 排 放 管 制 區 及 巴 士 路 線 重 整 ) 。 這 些 措 施 的 推 行 亦 需

要 市 民 大 眾 的 接 納 。  

 2 



 

 3 

  

10 .  推 行 建 議 管 制 措 施 或 達 致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的 步 伐 ， 取 決 於 措

施 的 可 行 性 和 社 會 是 否 準 備 就 緒 去 承 擔 所 需 的 成 本 。 這 是 本 港 社

會 需 要 在 公 眾 諮 詢 過 程 中 深 入 討 論 的 一 個 重 要 議 題 。 顧 問 將 於 今

年 下 半 年 提 交 檢 討 的 最 終 報 告 。 屆 時 我 們 會 就 顧 問 的 建 議 ， 以 及

落 實 建 議 的 步 伐 、 優 先 次 序 和 代 價 全 面 諮 詢 公 眾 ， 之 後 才 决 定 修

訂 現 行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的 最 佳 方 法 及 需 採 用 的 措 施 。  

徵 詢 意 見  

11 .  請 委 員 參 閱 顧 問 研 究 的 初 步 結 果 (載 於 附 件 B)及 第 6 至 10 段

載 述 的 未 來 路 向 ， 並 提 出 意 見 。  

 

 

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 

 



  

附 件 A  

香 港 現 行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,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及 海 外 標 準 ／ 指 引  

美 國  歐 盟  英 國  澳 洲  

污 染 物  
平 均  

時 間  

香 港 現 行

空 氣 質 素  

指 標  

世 衞  

《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》

微 克 ／ 立 方 米  
微 克

／ 立

方 米

容 許 超 標

次 數 (次 ) 

微 克

／ 立

方 米

容 許 超 標

次 數 (次 )

微 克

／ 立

方 米

容 許 超 標

次 數 (次 )

微 克

／ 立

方 米

容 許 超

標 次 數

(次 ) 

10 分 鐘  -  500 —  —  —  —  266 [ 1 ] 35 —  —  

1 小 時  800  —  —  —  350 24 350 24 524 1 

24 小 時 350  20 

(IT-1: 125, IT-2: 50) [2]

365 1 125 3 125 3 210 1 

二 氧  

化 硫  

1 年  80  —  80 不 適 用  —  —  —  —  52 不 適 用  

可 吸 入

懸 浮  

粒 子  

(PM10) 

24 小 時  180  50 

(IT-1: 150, IT-2: 100, 

IT-3: 75) 

150 

 

3 年 內 3

次  

50 

 

35 

 

50 

 

35 

 

50 

 

5 

 

(PM10 

續 ) 

1 年  55  20 

(IT-1: 70, IT-2: 50, 

IT-3: 30) 

—  —  40 不 適 用  40 不 適 用  —  —  

 - 4 - 



   

美 國  歐 盟  英 國  澳 洲  

污 染 物  
平 均  

時 間  

香 港 現 行

空 氣 質 素  

指 標  

世 衞  

《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》

微 克 ／ 立 方 米  
微 克

／ 立

方 米

容 許 超 標

次 數 (次 ) 

微 克

／ 立

方 米

容 許 超 標

次 數 (次 )

微 克

／ 立

方 米

容 許 超 標

次 數 (次 )

微 克

／ 立

方 米

容 許 超

標 次 數

(次 ) 

24 小 時  -  25 

(IT-1: 75, IT-2: 50, 

IT-3: 37.5) 

35 

 

98 百 分

位 數 ，  

3 年 平 均  

—  —  —  —  25
 [ 3 ]

 

不 適 用  

 微 細 懸

浮 粒 子  

(PM2.5) 1 年  -  10 

(IT-1: 35, IT-2: 25, 

IT-3: 15) 

15 [ 4 ]

 

不 適 用  25 

 

不 適 用  

 

25 

 

不 適 用  

 

8 [ 3 ]  

 

不 適 用  

 

1 小 時  300  200 —  —  200 18 200 18 226 1 

24 小 時  150  —  —  —  —   —   —   
二 氧  

化 氮  

1 年  80  40 100 不 適 用  40 不 適 用  40 不 適 用  57 不 適 用  

1 小 時  240  —  —   —   —   200 1 

4 小 時  -  —  —   —   —   160 1 
臭 氧  

8 小 時  -  100 

(高水平：240； 

IT-1: 160) 

147 第 4 高

數， 

3 年 平 均  

120 

 

25 

 

100 10 —  —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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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 國  歐 盟  英 國  澳 洲  

污 染 物  
平 均  

時 間  

香 港 現 行

空 氣 質 素  

指 標  

世 衞  

《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》

微 克 ／ 立 方 米  
微 克

／ 立

方 米

容 許 超 標

次 數 (次 ) 

微 克

／ 立

方 米

容 許 超 標

次 數 (次 )

微 克

／ 立

方 米

容 許 超 標

次 數 (次 )

微 克

／ 立

方 米

容 許 超

標 次 數

(次 ) 

15 分 鐘  -  100,000 —  —  —  —  —  —  —  —  

30 分 鐘  -  60,000 —  —  —  —  —  —  —  —  

1 小 時  30 , 000  30,000 40,00

0 

1 —   —   —  —  
一 氧  

化 碳  

8 小 時  10 ,000  10,000 10,00

0 

1 10,00

0 

0 10,00

0 

0 10,00

0 

1 

3 個 月  1 .5  —  1.5 不 適 用  —  —  —  —  —  —  

鉛  
1 年  -  0.5 0.15 

[ 5 ]  

不 適 用  0.5 不 適 用  0.25 不 適 用  0.5 不 適 用  

 

註 ：  [1] 15 分 鐘 平 均 值  

 [2] IT 代 表 中 期 目 標  

 [3] 報 告 標 準  

 [4] 以 重 量 計 年 平 均 值 ， 三 年 平 均  

 [5] 按 三 個 月 計 的 平 均 值  



  

附 件 B 

檢 討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顧 問 研 究 的 初 步 結 果  

以 世 衞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為 長 遠 目 標  

 世 衞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被 公 認 為 最 具 權 威 的 指 引 ， 值 得 世 界 各

國 參 考 ， 以 便 訂 立 空 氣 質 素 標 準 ， 盡 量 減 低 空 氣 污 染 對 公 眾 健 康

構 成 的 風 險 。 然 而 ， 世 衞 的 指 引 遠 比 全 球 不 少 國 家 的 標 準 嚴 格 。

對 很 多 城 市 而 言 ， 要 達 致 相 關 水 平 並 不 容 易 。 世 衞 認 同 各 國 政 府

有 需 要 因 應 各 自 的 情 況 訂 定 其 標 準 。 因 此 ， 世 衞 指 引 就 二 氧 化

硫 、 可 吸 入 懸 浮 粒 子 、 微 細 粒 子 和 臭 氧 建 議 中 期 目 標 ， 以 便 以 循

序 漸 進 的 方 式 達 致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的 最 終 目 標 ， 以 及 定 下 達 致 更 佳

空 氣 質 素 的 進 度 指 標 。  

2.  就 法 定 空 氣 質 素 標 準 訂 定 中 期 或 漸 進 目 標 ， 在 海 外 國 家 及 地

區 十 分 常 見 。 已 發 展 國 家 中 ， 以 歐 盟 在 二 零 零 八 年 五 月 二 十 一 日

修 定 的 空 氣 質 素 標 準 最 嚴 格 。 然 而 ， 歐 盟 現 時 就 二 氧 化 硫 、 臭

氧 、 可 吸 入 懸 浮 粒 子 和 微 細 粒 子 採 用 的 空 氣 質 素 標 準 仍 較 世 衞 空

氣 質 素 指 引 規 定 的 標 準 寬 鬆 。 以 微 細 粒 子 為 例 ， 歐 盟 的 全 年 標 準

是 每 立 方 米 25 微 克 ， 相 當 於 世 衞 的 中 期 目 標 -2 。 據 顧 問 研 究 所

得 ， 至 今 仍 未 有 任 何 國 家 或 地 區 全 面 採 納 世 衞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作 為

法 定 標 準 。  

3.  根 據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(第 311 章 )第 8 條 ， 監 督 (即 環 境

保 護 署 署 長 ) 須 在 切 實 可 行 範 圍 內 盡 快 達 致 有 關 的 空 氣 質 素 指

標 。 根 據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訂 定 指 明 工 序 ( 例 如 電 力 工 程 ) 的

准 許 排 放 量 標 準 ， 以 及 根 據 《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條 例 》 (第 499 章 )評

審 指 定 工 程 項 目 對 空 氣 質 素 的 影 響 ， 均 須 參 照 現 行 的 法 定 空 氣 質

素 指 標 ， 因 此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如 有 任 何 變 動 ， 都 會 帶 來 深 遠 影 響 。  

4.  考 慮 到 本 港 作 為 一 個 世 界 級 城 市 、 國 際 做 法 和 本 地 其 他 因

素 ， 顧 問 的 初 步 結 論 是 ， 我 們 應 以 循 序 漸 進 的 方 式 收 緊 目 前 的 法

定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， 並 以 達 致 世 衞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的 標 準 為 長 遠 目

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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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 用 進 步 前 瞻 方 式 制 定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， 並 表 明 以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為

主 要 考 慮 因 素  

5. 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第 7(2) 條 規 定 ，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須 是

“ 為 公 眾 利 益 而 促 進 對 該 管 制 區 內 空 氣 的 保 護 及 最 佳 運 用 所 應 達

致 與 保 持 的 質 素 ＂ 。 即 使 沒 有 明 言 ，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已 是 主 要 考 慮

因 素 ， 否 則 便 會 有 違 公 眾 利 益 。 為 督 導 檢 討 研 究 而 成 立 的 顧 問 小

組 ， 亦 有 詳 細 討 論 如 何 把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的 理 念 在 《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

例 》 及 在 制 訂 更 嚴 緊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， 作 更 清 晰 明 白 的 表 述 。  

6.  顧 問 基 於 公 眾 期 望 當 局 明 確 承 諾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、 及 其 他 先 進

國 家 的 最 佳 做 法 ， 建 議 在 制 定 新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時 ， 以 保 障 公 眾

健 康 為 主 要 考 慮 因 素 。 當 局 可 考 慮 在 修 訂 技 術 備 忘 錄 ( 根 據 《 空

氣 污 染 管 制 條 例 》 載 列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)時 ， 說 明 這 一 原 則 。  

7.  在 研 究 修 訂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時 ， 社 會 上 及 在 顧 問 小 組 的 討 論 上

都 有 非 常 不 同 的 意 見 。 某 些 批 評 者 一 直 倡 議 應 全 面 修 訂 現 行 的 空 氣

質 素 指 標 ， 並 採 納 世 衞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， 以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為 唯 一

考 慮 因 素 。 另 外 某 些 人 士 則 認 為 ， 在 收 緊 現 時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

時 ， 須 以 務 實 態 度 ， 在 健 康 風 險 與 經 濟 成 本 及 相 關 技 術 是 否 成 熟

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顧 問 的 建 議 是 因 應 本 港 情 況 、 並 考 慮 從 顧 問 小 組

所 收 集 的 意 見 ， 國 際 做 法 和 空 氣 質 素 科 學 模 擬 的 結 果 ， 本 港 應 採 用 進

步 和 前 瞻 方 式 制 定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。  

建 議 的 香 港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

8.  世 衞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和 中 期 目 標 是 權 威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， 根 據 有

關 環 境 空 氣 污 染 對 健 康 影 響 的 最 新 科 學 證 據 訂 立 。 鑑 於 我 們 在 制

定 新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時 會 以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為 原 則 ， 顧 問 認 為 我 們

應 以 世 衞 建 議 的 空 氣 質 素 目 標 為 指 引 。 顧 問 研 究 的 初 步 結 果 顯

示 ， 鑑 於 本 港 情 況 ， 我 們 應 考 慮 採 用 載 於 附 錄 I 的 建 議 新 空 氣 質

素 指 標 。  

為 達 致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而 推 行 的 排 放 管 制 措 施 及 其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 

9.  顧 問 初 步 提 出 多 項 全 面 消 減 排 放 措 施 ， 供 政 府 考 慮 以 改 善 本

港 的 空 氣 質 素 。 有 關 措 施 的 概 念 大 綱 、 可 減 少 排 放 量 的 概 括 評

估 、 以 及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載 於 附 錄 II。 概 括 而 言 ， 措 施 針 對 下 列 數

個 範 疇 ：  

 8 



   

( a )  把 本 地 發 電 燃 料 組 合 中 天 然 氣 的 比 例 由 目 前 的 28% 增

至 例 如 50% 或 以 上 ， 以 減 少 發 電 廠 的 排 放 ；  

(b)  提 前 更 換 污 染 較 嚴 重 的 車 輛 ( 包 括 專 利 巴 士 ) 及 推 廣 使 用

更 環 保 的 車 輛 ；  

(c)  進 一 步 加 強 管 制 船 隻 及 其 他 排 放 源 的 排 放 ；  

(d)  推 行 合 適 的 交 通 管 理 措 施 以 減 少 路 邊 廢 氣 排 放 (例 如 設 立

低 排 放 區 )；  

(e )  擴 大 鐵 路 網 絡 ； 以 及  

(f )  推 廣 能 源 效 益 。  

假 設 廣 東 方 面 繼 續 與 世 界 各 國 最 佳 做 法 接 軌 ， 在 經 濟 增 長 的 同 時

減 少 發 電 、 運 輸 及 工 業 的 排 放 ， 顧 問 的 初 步 技 術 評 估 顯 示 ， 附 錄

II 所 載 的 第 一 階 段 管 制 措 施 全 面 推 行 後 ， 只 要 適 度 容 許 超 標 次 數
1 ， 我 們 便 可 達 致 建 議 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。 如 要 採 用 較 建 議 嚴 格

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， 香 港 和 廣 東 均 需 採 取 更 嚴 厲 的 措 施 。 推 行 第

二 和 第 三 階 段 的 措 施 ， 會 進 一 步 減 少 在 本 港 的 排 放 ， 有 助 我 們 邁

向 世 衞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中 下 一 階 段 的 中 期 目 標 。 為 推 行 這 些 額 外 措

施 ， 我 們 需 要 更 徹 底 的 改 變 ， 或 利 用 目 前 尚 未 完 全 開 發 的 技 術 。  

10 .  由 顧 問 進 行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的 目 的 是 訂 定 有 系 統 的 框 架 ， 概 括

顯 示 各 項 建 議 管 制 措 施 的 相 對 成 本 效 益 。 可 是 ， 分 析 只 集 中 研 究

建 議 對 整 體 社 會 的 經 濟 成 本 。 由 於 建 議 尚 在 構 思 階 段 ， 對 成 本 效

益 的 估 計 會 有 異 差 及 變 動 ， 並 須 視 乎 採 取 個 別 措 施 的 時 間 安 排 、

推 行 細 節 、 市 場 狀 況 及 公 眾 反 應 等 因 素 而 定 。 此 外 ， 值 得 注 意 的

是 ， 在 評 估 更 換 舊 車 或 機 器 的 建 議 時 ， 經 濟 分 析 旨 在 反 映 提 早 淘

汰 車 輛 或 機 器 時 扣 減 相 應 剩 餘 價 值 的 成 本 ， 並 沒 有 反 映 更 換 的 總

成 本 。 再 者 ， 分 析 集 中 研 究 整 個 社 會 承 擔 的 成 本 ， 沒 有 區 分 成 本

最 終 會 由 政 府 、 營 運 商 抑 或 消 費 者 承 擔 。 就 對 社 會 的 影 響 而 言 ，

這 將 取 决 於 不 同 措 施 所 帶 來 的 影 響 幅 度 和 受 影 響 的 行 業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 在 評 定 空 氣 污 染 物 的 濃 度 是 否 符 合 規 定 時 ， 國 際 (例 如 歐 盟 、 美 國 、 澳 洲 )的 一 貫 做

法 是 容 許 其 濃 度 在 若 干 時 數 或 日 數 超 出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訂 明 的 限 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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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.  我 們 現 正 考 慮 的 管 制 措 施 ， 其 效 益 包 括 由 直 接 節 省 所 得 的 費

用 ( 主 要 是 短 期 和 長 期 節 省 的 醫 療 費 用 ， 包 括 減 少 患 病 引 致 的 費

用 和 減 少 早 逝 的 人 數 ， 及 節 省 的 電 費 ) 和 間 接 節 省 的 費 用 ( 主 要 是

對 在 職 人 士 的 影 響 、 因 空 氣 污 染 物 引 致 物 料 損 壞 而 需 維 修 保 養 建

築 物 和 構 築 物 的 費 用 ， 以 及 一 些 較 次 要 的 項 目 )。  

12 .  此 外 ， 附 錄 II 顯 示 ， 雖 然 使 用 更 多 天 然 氣 發 電 的 建 議 措 施 可

明 顯 減 少 排 放 ， 但 效 益 成 本 比 率 遠 低 於 針 對 車 輛 的 措 施 ， 主 要 原

因 是 發 電 廠 煙 囪 高 聳 ， 加 上 氣 象 因 素 ， 即 使 本 港 增 加 燃 氣 發 電 ，

對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或 市 民 健 康 的 好 處 ， 不 會 由 本 港 居 民 獨 享 ， 珠 三

角 其 他 城 市 ( 特 別 是 位 於 本 港 西 北 面 的 城 市 ) 的 居 民 亦 會 受 惠 。 現

時 的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純 粹 集 中 研 究 個 別 措 施 為 本 港 帶 來 的 效 益 ， 因

此 這 些 “ 對 外 ＂ 效 益 並 未 計 算 在 內 。 珠 三 角 其 他 城 市 的 發 電 廠 同

類 減 排 措 施 同 樣 會 惠 及 本 港 。 要 就 某 個 地 區 的 個 別 減 排 措 施 評 估

對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或 居 民 健 康 的 效 應 ， 是 相 當 複 雜 的 議 題 。 這 也 凸

顯 我 們 須 從 較 宏 觀 的 區 域 角 度 解 決 珠 三 角 地 區 的 空 氣 污 染 問 題 。

另 一 方 面 ， 針 對 車 輛 的 建 議 管 制 措 施 ， 減 排 數 量 遜 於 改 變 發 電 燃

料 組 合 的 效 益 ， 但 因 車 輛 排 放 與 市 民 比 較 接 近 ， 有 關 措 施 對 路 邊

空 氣 污 染 及 市 民 健 康 的 影 響 更 大 。  

定 期 檢 討 機 制  

13 .  顧 問 亦 建 議 定 期 檢 討 ， 按 時 確 定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的 達 標 程

度 、 空 氣 管 理 策 略 的 推 行 進 度 、 是 否 需 要 進 一 步 收 緊 空 氣 質 素 指

標 及 此 舉 是 否 切 實 可 行 。 顧 問 在 現 階 段 尚 未 就 每 次 檢 討 相 隔 時 間

提 出 確 實 建 議 。 不 過 ， 外 國 一 般 約 五 年 檢 討 一 次 。  

下 一 步  

14 .  顧 問 將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三 月 底 前 舉 行 另 一 次 公 眾 諮 詢 會 ， 收 集

市 民 對 上 述 初 步 結 果 的 意 見 ， 為 建 議 作 最 後 定 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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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B 附 錄 I 

建 議 新 的 香 港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

建 議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[*] 

污 染 物  
平 均  

時 間  

現 行 的  

空 氣 質 素

指 標  
中 期  

目 標 1 
中 期  

目 標 2 
中 期  

目 標 3 
《 空 氣 質 素

指 引 》  

  ( 微 克 ／

立方米) 

# (微 克 ／

立方米)

# (微 克 ／

立方米)

# (微 克 ／

立方米) 

# ( 微 克 ／

立方米)

#

10 分 鐘  —   —  500 3
二 氧 化 硫  

24 小 時  350 1 125 3 50  —  20  

24 小 時  180 1 150  100 9 75  50  
可 吸 入 懸 浮  

粒 子 (PM10) 
1 年  55 0 70  50 0 30  20  

24 小 時  —   75 9 50  37.5  25  
微 細 懸 浮  

粒 子 (PM2.5) 
1 年  —   35 0 25  15  10  

1 小 時  300 3 —  200 18
二 氧 化 氮  

1 年  80 0 —  40 0

臭 氧  8 小 時  240 
[ 1 ]

 3 160 9 —  100  

15 分 鐘  —    100,000  

30 分 鐘  —    60,000  

1 小 時  30,000 3 —  30,000 0

一 氧 化 碳  

8 小 時  10,000 1 —  10,000 0

鉛  1 年  1.5 
[ 2 ]

 0 —  0.5 0

 
[ * ]  建 議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以 灰 底 色 粗 體 字 顯 示 。  

[ # ]  容 許 超 標 次 數 ：  

 每 次 一 般 空 氣 質 素 監 測 站 錄 得 超 標 ， 會 列 入 一 個 曆 年 內 容 許 超 標 的

次 數 。 顧 問 會 參 照 現 時 外 國 的 做 法 ， 並 預 測 第 一 階 段 措 施 全 面 實 施

後 本 港 的 空 氣 質 素 情 況 ， 然 後 就 容 許 超 標 的 次 數 提 出 建 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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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1 ]  現 時 本 港 並 無 就 臭 氧 訂 立 八 小 時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。 上 表 載 列 的 數 字

為 一 小 時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。  

[ 2 ]  本 港 並 無 就 鉛 訂 立 一 年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。 上 表 載 列 的 數 字 為 三 個 月

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。  

 



  

附 件 B 的 附 錄 II  

建 議 的 排 放 管 制 措 施  

(a )  可 減 少 的 排 放 量  

20 06 年 基 準 排 放 總 量 (公 噸 )：  

行 業  二 氧  

化 硫  

氮 氧  

化 物  

可 吸 入  

懸 浮 粒 子  

揮 發 性 有

機 化 合 物

電 力  66,000 41,800 1,860 416 

運 輸  5,170 43,520 2,330 8,645 

陸 路 運 輸  956 21,800 1,810 8,080 

海 運 ( 括 號 內 的 數 字 為 本 地 船 隻
的 基 準 排 放 總 量 ) 

3,920 
(682) 

16,700 
(3994) 

499 
(179) 

304 
(91) 

空 運  294 5,020 21 261 

工 業 及 其 他  2,660 9,530 1,675 32,198 

 

( i )  第 一 階 段 措 施  

第 一 階 段 措 施  

 可 減 少 的 排 放 量 (公 噸 ) 

排 放 上 限 及 管 制  二 氧  

化 硫  

氮 氧  

化 物  

可 吸 入  

懸 浮 粒 子  

揮 發 性 有

機 化 合 物

1 .  增 加 本 地 天 然 氣 發 電 比 例 至 50%

及 採 用 其 它 減 排 裝 置
 

1 3 , 4 0 2  2 5 , 2 2 5  5 2 3  0  

2 .  提 早 淘 汰 舊 式 ／ 污 染 嚴 重 的 車 輛

(歐 盟 前 期 、 歐 盟 I 期 及 歐 盟 II

期 商 業 柴 油 車 輛 及 專 利 巴 士 ) 

0  3 , 1 0 2  3 0 0  1 8 4  

3 .  加 快 引 進 符 合 最 新 歐 盟 標 準 取 代

歐 盟 III 期 的 商 業 柴 油 車 輛 (假 設

約 為 5 0 % )  

0  7 4 3  7 5  2 4  

 13 



   

第 一 階 段 措 施  

 可 減 少 的 排 放 量 (公 噸 ) 

排 放 上 限 及 管 制  二 氧  

化 硫  

氮 氧  

化 物  

可 吸 入  

懸 浮 粒 子  

揮 發 性 有

機 化 合 物

4 .  推 廣 使 用 混 合 動 力 車 輛 ／ 電 動 車

輛 或 其 他 性 能 相 若 的 環 保 車 輛

(20% 私 家 車 及 10%專 利 巴 士 ) 

1 5  2 1 6  7  1 7 3  

5 .  要 求 本 地 船 隻 使 用 超 低 硫 柴 油  6 7 5  0  1 8  0  

6 .  要 求 本 地 船 隻 採 取 脫 硝 裝 置  0  3 0 4  0  0  

7 .  採 用 電 氣 化 的 空 運 地 勤 支 援 設

備  

8 5  7 5 9  2 1  6 7  

8 .  管 制 非 道 路 使 用 的 車 輛 ／ 設 備 的

廢 氣 排 放  

4  9 5 0  2 3 9  3 2 6  

9 .  加 強 管 制 密 封 劑 及 黏 合 劑 排 放 的

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 

0  0  0  7 0 0  

 交 通 管 理      

1 0  在 中 區 、 旺 角 及 銅 鑼 灣 設 立 低 排

放 區 ( 禁 止 歐 盟 前 期 、 歐 盟 I

期 、 歐 盟 II 期 及 歐 盟 III 期 的 商

業 車 輛 進 入 ) 

註
[ 1 ]

 註
[ 1 ]  

註
[ 1 ]  

註
[ 1 ]  

1 1  在 中 區 、 旺 角 及 銅 鑼 灣 設 立 不 准

車 輛 進 入 區 ／ 行 人 專 用 區  

註
[ 1 ]  

註
[ 1 ]  

註
[ 1 ]  

註
[ 1 ]  

1 2  重 整 巴 士 路 線  4  1 5 6  7  9  

基 建 發 展 和 規 劃      

1 3  擴 大 鐵 路 網 絡  1 7  5 0 1  4 6  2 0 7  

1 4  連 接 主 要 公 共 交 通 樞 紐 的 單 車 徑

網 絡  

0 . 1  2 . 3  0 . 1  0 . 1  

提 高 能 源 效 益
 

    

1 5  強 制 實 施 《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守

則 》  

1 5 1  2 5 6  8  3  

1 6  推 廣 使 用 高 能 源 效 益 的 家 用 電 器 8 4  1 4 2  4  1  

1 7  採 用 發 光 二 極 管 作 街 道 照 明  3  5  0 . 1 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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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階 段 措 施  

 可 減 少 的 排 放 量 (公 噸 ) 

排 放 上 限 及 管 制  二 氧  

化 硫  

氮 氧  

化 物  

可 吸 入  

懸 浮 粒 子  

揮 發 性 有

機 化 合 物

1 8  推 廣 植 樹 ／ 綠 化 屋 頂  註
[ 2 ]

 註
[ 2 ]

 註
[ 2 ]

 註
[ 2 ]

 

1 9  在 啟 德 發 展 區 設 立 區 域 供 冷 系 統 6  1 6  0 . 5  0 . 2  

 

第 一 階 段 措 施 推 行 後 基 準 排 放 總 量 (公 噸 )：  

行 業  二 氧  

化 硫  

氮 氧  

化 物  

可 吸 入  

懸 浮 粒 子  

揮 發 性 有

機 化 合 物

電 力  11,718 17,375 737  420  

運 輸  4,910 38,048 1,933 6,040 

陸 路 運 輸  263 9,354 1,262 5,257 

海 運  4,263 21,380 658 436 

空 運  384 7,314 13 348 

工 業 及 其 他  12 3,658 385 23,104 

 

( i i )  第 二 階 段 措 施  

第 二 階 段 措 施  

 可 減 少 的 排 放 量 (公 噸 ) 

排 放 上 限 及 管 制  二 氧  

化 硫  

氮 氧  

化 物  

可 吸 入  

懸 浮 粒 子  

揮 發 性 有

機 化 合 物

2 0  增 加 本 地 天 然 氣 發 電 的 比 例 至

75% 及 採 用 其 它 減 排 裝 置 ( 第 一

階 段 措 施 以 外 的 新 增 措 施 )
 

5 , 1 6 3  5 , 7 6 1  1 7 8  0  

2 1  增 加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比 例 ( 2 %  風

能 )
 

5 0 2  8 5 2  2 5  8  

2 2  推 廣 使 用 混 合 動 力 車 輛 ／ 電 動 車

輛 或 其 他 性 能 相 若 的 環 保 車 輛

(30% 私 家 車 、 15% 巴 士 ( 包 括

專 利 巴 士 ) 、 15% 輕 型 貨 車 、

15% 重 型 貨 車 )(第 一 階 段 措 施 以

外 的 新 增 措 施 ) 

4 0  8 4 9  7 9  1 7 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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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階 段 措 施  

 可 減 少 的 排 放 量 (公 噸 ) 

排 放 上 限 及 管 制  二 氧  

化 硫  

氮 氧  

化 物  

可 吸 入  

懸 浮 粒 子  

揮 發 性 有

機 化 合 物

2 3  要 求 遠 洋 輪 船 及 本 地 船 隻 使 用 超

低 硫 柴 油 ( 第 一 階 段 措 施 以 外 的

新 增 措 施 ) 

2 , 3 9 2  1 , 1 4 5  1 5  0  

2 4  要 求 遠 洋 輪 船 及 本 地 船 隻 採 取 脫

硝 裝 置 ( 第 一 階 段 措 施 以 外 的 新

增 措 施 ) 

0  7 , 1 5 3  0  0  

2 5  採 用 電 動 化 的 岸 上 供 電 系 統  3 7 7  2 , 3 6 1  2 9 7  4 0 4  

2 6  收 緊 空 運 廢 氣 排 放 標 準  0  3 , 5 8 7
 

0  0  

2 7  加 強 管 制 消 費 品 排 放 的 揮 發 性 有

機 化 合 物 ( 減 少 50% ─  加 州 空

氣 資 源 委 員 會 ) 

0  0  0  4 , 8 7 0  

交 通 管 理      

2 8  在 港 島 北 實 施 電 子 道 路 收 費 ／ 交

通 擠 塞 收 費 計 劃  

註
[ 3 ]

 註
[ 3 ]

 註
[ 3 ]

 註
[ 3 ]

 

2 9  削 減 中 區 泊 車 位 (25%) 以 限 制 汽

車 使 用 量  

註
[ 1 ]

 註
[ 1 ]

 註
[ 1 ]

 註
[ 1 ]

 

提 高 能 源 效 益      

3 0  設 立 區 域 供 冷 系 統 ( 在 現 有 地 區

的 覆 蓋 率 為 35%， 在 新 發 展 區 的

覆 蓋 率 為 90%)
 

1 2 0  1 9 7  5 . 5  1 . 9  

 

第 二 階 段 措 施 推 行 後 基 準 排 放 總 量 (公 噸 ) ：  

行 業  二 氧  

化 硫  

氮 氧  

化 物  

可 吸 入  

懸 浮 粒 子  

揮 發 性 有

機 化 合 物

電 力  6,053 10,762 534  412  

運 輸  2,861 28,317 1,760 5,442 

陸 路 運 輸  270 9,722 1,284 4,900 

海 運  2,124 13,450 457 1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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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 業  二 氧  

化 硫  

氮 氧  

化 物  

可 吸 入  

懸 浮 粒 子  

揮 發 性 有

機 化 合 物

空 運  466 5,145 19 421 

工 業 及 其 他  11 3,682 386 18,865 

 

( i i i )  第 三 階 段 措 施  

第 三 階 段 措 施  

 可 減 少 的 排 放 量 (公 噸 ) 

排 放 上 限 及 管 制  二 氧  

化 硫  

氮 氧  

化 物  

可 吸 入  

懸 浮 粒 子  

揮 發 性 有

機 化 合 物

3 1  增 加 本 地 天 然 氣 發 電 的 比 例 至

100% (第 二 階 段 措 施 以 外 的 新 增

措 施 )
[ 4 ]  

6 , 5 5 3  7 , 4 3 0  2 7 0  0  

3 2  50% 核 電 及 50% 天 然 氣 ( 另 一

方 案 )， 基 本 方 案 則 為 75% 天 然

氣
[ 4 ]  

6 , 5 5 4  8 , 4 2 2  3 8 1  2 1 0  

3 3  推 廣 使 用 混 合 動 力 車 輛 ／ 電 動 車

輛 或 其 他 性 能 相 若 的 環 保 車 輛

(50% 私 家 車 、 50% 巴 士 ( 包 括

專 利 巴 士 ) 、 50% 重 型 貨 車 、

50% 輕 型 貨 車 ) ( 第 二 階 段 措 施

以 外 的 新 增 措 施 ) 

6 3  7 8 9  4 2  2 3 2  

3 4  車 輛 通 行 證 配 額 制 度 ( 減 少 約

50% 私 家 車 及 50% 電 單 車 ) 2 8  9 3  3  1 1 9  

3 5  使 用 氫 能 電 池 車 輛 ( 滲 透 率 至 少

40%) 

1 4 0  2 , 7 7 8  9 4  1 , 4 5 3  

基 建 發 展 和 規 劃      

3 6  運 送 跨 境 貨 物 的 鐵 路  1  1 1  1  9  

 

 17 



   

第 三 階 段 措 施 推 行 後 基 準 排 放 總 量 (公 噸 )：  

行 業  二 氧  

化 硫  

氮 氧  

化 物  

可 吸 入  

懸 浮 粒 子  

揮 發 性 有

機 化 合 物

電 力  0 2,340 153  202  

運 輸  3,952 29,515 1,894 4,000 

陸 路 運 輸  101 5,466 1,195 3,276 

海 運  3,385 18,904 680 303 

空 運  466 5,145 19 421 

工 業 及 其 他  10 3,770 391 20,083 

 

註 ：  

[ 1 ]  由 於 措 施 主 要 涉 及 把 某 處 的 排 放 量 轉 移 到 別 處 ， 可 減 少 的 排 放 量 不 大 。  

[ 2 ]  建 議 措 施 有 助 減 低 城 市 熱 島 效 應 ， 令 空 氣 污 染 物 加 速 消 散 。 當 局 並 無 可 減

少 排 放 量 的 資 料 。  

[ 3 ]  採 用 電 子 道 路 收 費 策 略 會 連 帶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。 可 減 少 的 整 體 排 放 量 不 大 。  

[ 4 ]  “ 增 加 本 地 天 然 氣 發 電 的 比 例 至 1 0 0 % ＂ 與 “ 5 0 %  核 電 及 5 0 %  天 然 氣 ＂ 兩

個 方 案 只 可 擇 其 一 ， 預 料 只 會 採 用 其 中 一 種 方 案 。  

 ( b ) 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 

第 一 階 段 措 施  

 成 本 效 益 分 析
[ 1 ]

 

排 放 上 限 及 管 制  成 本  

(百 萬 元 )

效 益  

(百 萬 元 ) 

成 本 效

益 比 率  

1 .  增 加 本 地 天 然 氣 發 電 的 比 例 增 至 50%及 採

用 其 它 減 排 裝 置
 

2 , 0 3 2
[ 1 3 ]  

1 , 8 0 3  0 . 9  

2 .  提 早 淘 汰 舊 式 ／ 污 染 嚴 重 的 車 輛 (歐 盟 前

期 、 歐 盟 I 期 及 歐 盟 II 期 商 業 柴 油 車 輛

及 專 利 巴 士 ) 

3 , 8 8 2
[ 2 ]

 2 4 , 3 4 4  6 . 3  

3 .  加 快 引 進 符 合 最 新 歐 盟 標 準 取 代 歐 盟 III 2 , 6 6 8
[ 2 ]

 6 , 1 3 4  2 .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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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階 段 措 施  

 成 本 效 益 分 析
[ 1 ]

 

排 放 上 限 及 管 制  成 本  

(百 萬 元 )

效 益  

(百 萬 元 ) 

成 本 效

益 比 率  

期 的 商 業 柴 油 車 輛 (假 設 約 為 5 0 % )  

4 .  推 廣 使 用 混 合 動 力 車 輛 ／ 電 動 車 輛 或 其

他 性 能 相 若 的 環 保 車 輛 (20% 私 家 車 及

10% 專 利 巴 士 ) 

4 , 3 2 6
[ 2 ]

 2 , 4 1 7  0 . 5 6  

 

5 .  要 求 本 地 船 隻 使 用 超 低 硫 柴 油  3 7 8  6 , 3 3 1  1 6 . 7  

6 .  要 求 本 地 船 隻 採 取 脫 硝 裝 置  2 4 9  7 4  0 . 3 0  

7 .  採 用 電 氣 化 的 空 運 地 勤 支 援 設 備  2 2 4  3 . 8  0 . 0 2  

8 .  管 制 非 道 路 使 用 的 車 輛 ／ 設 備 的 廢 氣 排

放  

8 4 5  2 , 1 2 3  2 . 5  

9 .  加 強 管 制 密 封 劑 及 黏 合 劑 排 放 的 揮 發 性

有 機 化 合 物  

1 8  1 2 4  6 . 9  

 交 通 管 理     

1 0  在 中 區 、 旺 角 及 銅 鑼 灣 設 立 低 排 放 區 ( 禁

止 歐 盟 前 期 、 歐 盟 I 期 、 歐 盟 II 期 及 歐

盟 III 期 的 商 業 車 輛 進 入 ) 

3 , 6 9 6  2 , 5 8 6  0 . 7  

1 1  在 中 區 、 旺 角 及 銅 鑼 灣 設 立 不 准 車 輛 進

入 區 ／ 行 人 專 用 區  

4 2  4 0 0  1 0  

1 2  重 整 巴 士 路 線  1 4  5 4 8  3 9  

基 建 發 展 和 規 劃     

1 3  擴 大 鐵 路 網 絡  註
[ 3 ]  

3 , 8 5 0  註
[ 3 ]  

1 4  連 接 主 要 公 共 交 通 樞 紐 的 單 車 徑 網 絡  8 3 6  8  0 . 0 1  

提 高 能 源 效 益
[ 4 ]  

( 大 部 分 屬 節 省 的 能 源 成 本 )  

   

1 5  強 制 實 施 《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守 則 》  9 5  2 , 6 3 4  2 8  

1 6  推 廣 使 用 高 能 源 效 益 的 家 用 電 器  8 4  2 , 2 7 7  2 7  

1 7  採 用 發 光 二 極 管 作 街 道 照 明  4 7  1 0 5  2 . 2  

1 8  推 廣 植 樹 ／ 綠 化 屋 頂
[ 5 ]

 6 , 3 5 7  1 , 6 0 3  0 .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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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一 階 段 措 施  

 成 本 效 益 分 析
[ 1 ]

 

排 放 上 限 及 管 制  成 本  

(百 萬 元 )

效 益  

(百 萬 元 ) 

成 本 效

益 比 率  

1 9  在 啟 德 發 展 區 設 立 區 域 供 冷 系 統  
[ 1 2 ]

 2 , 7 8 8  4 , 0 4 7  1 . 5  

 

第 二 階 段 措 施  

 成 本 效 益 分 析
[ 1 ]

 

排 放 上 限 及 管 制  成 本  

(百 萬 元 )

效 益  

(百 萬 元 ) 

成 本 效 益

比 率  

2 0  增 加 本 地 天 然 氣 發 電 的 比 例 至 75% 及 採

用 其 它 減 排 裝 置 ( 第 一 階 段 措 施 以 外 的 新

增 措 施 )
 

1 , 7 0 2
[ 1 3 ]  

3 8 3  0 . 2 2  

2 1  增 加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比 例 ( 2 %  風 能 )
 

1 3 , 0 6 9  2 0 6  0 . 0 2  

2 2  推 廣 使 用 混 合 動 力 車 輛 ／ 電 動 車 輛 或 其

他 性 能 相 若 的 環 保 車 輛 (30% 私 家 車 、

15% 巴 士 ( 包 括 專 利 巴 士 ) 、 15% 輕 型 貨

車 、 15% 重 型 貨 車 )( 第 一 階 段 措 施 以 外

的 新 增 措 施 ) 

9 , 0 2 6  1 4 , 4 4 7  1 . 6 0  

2 3  要 求 遠 洋 輪 船 及 本 地 船 隻 使 用 超 低 硫 柴

油 (第 一 階 段 措 施 以 外 的 新 增 措 施 ) 

4 , 5 6 3  1 5 , 0 8 7  3 . 3  

2 4  要 求 遠 洋 輪 船 及 本 地 船 隻 採 取 脫 硝 裝 置

(第 一 階 段 措 施 以 外 的 新 增 措 施 ) 

1 , 3 3 3  1 , 1 7 3  0 . 9  

2 5  採 用 電 動 化 的 岸 上 供 電 系 統  1 , 5 7 9  6 , 2 4 2  4 . 0  

2 6  收 緊 空 運 廢 氣 排 放 標 準  註
[ 6 ]

 1 2  —  

2 7  加 強 管 制 消 費 品 排 放 的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

物 (減 少 50% ─  加 州 空 氣 資 源 委 員 會 ) 

3 7  6 3 4  1 7 . 2  

交 通 管 理     

2 8  在 港 島 北 實 施 電 子 道 路 收 費 ／ 交 通 擠 塞

收 費 計 劃  

註
[ 7 ]

 5 7 7  —  

2 9  削 減 中 區 泊 車 位 (25%)以 限 制 汽 車 使 用 量  7 5 7  1 8  0 . 0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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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階 段 措 施  

 成 本 效 益 分 析
[ 1 ]

 

排 放 上 限 及 管 制  成 本  

(百 萬 元 )

效 益  

(百 萬 元 ) 

成 本 效 益

比 率  

提 高 能 源 效 益  

( 大 部 分 屬 節 省 的 能 源 成 本 )  

   

3 0  設 立 區 域 供 冷 系 統 ( 在 現 有 地 區 的 覆 蓋 率

為 35%， 在 新 發 展 區 的 覆 蓋 率 為 90%)
 

1 9 , 3 4 7  1 1 , 5 7 8  0 . 6  

 

第 三 階 段 措 施  

 成 本 效 益 分 析
[ 1 ]

 

排 放 上 限 及 管 制  成 本  

(百 萬 元 )

效 益  

(百 萬 元 ) 

成 本 效 益

比 率  

3 1  增 加 天 然 氣 發 電 的 比 例 增 至 100% (第 二

階 段 措 施 以 外 的 新 增 措 施 )
[ 8 ]  

3 4 8
 

2 5 5  0 . 7 3  

3 2  50% 核 電 及 50% 天 然 氣 (另 一 方 案 )， 基

本 方 案 則 為 75% 天 然 氣
[ 8 ]  

( 2 , 894 )
[ 9 ]

 9 1  註
[ 9 ]

 

3 3  推 廣 使 用 混 合 動 力 車 輛 ／ 電 動 車 輛 或 其

他 性 能 相 若 的 環 保 車 輛 (50% 私 家 車 、

50% 巴 士 ( 包 括 專 利 巴 士 ) 、 50% 重 型 貨

車 、 50% 輕 型 貨 車 )( 第 二 階 段 措 施 以 外

的 新 增 措 施 ) 

8 , 5 3 0  7 , 7 5 1  0 . 9 1  

3 4  車 輛 通 行 證 配 額 制 度 ( 減 少 約 50% 私 家

車 及 50% 電 單 車 ) 

6 9 1  2 5 0  0 . 4  

3 5  使 用 氫 能 電 池 車 輛 (滲 透 率 至 少 40%) 註
[ 1 0 ]

 1 0 , 4 2 0  註
[ 1 0 ]

 

基 建 發 展 和 規 劃     

3 6  運 送 跨 境 貨 物 的 鐵 路  註
[ 1 1 ]

 1 1 5  註
[ 1 1 ]

 

 

註 ：  

[ 1 ]  最 簡 單 來 說 ， 每 項 政 策 的 成 本 效 益 都 可 以 金 錢 估 值 及 計 算 。 成 本 效 益 分 析

也 視 乎 顧 問 整 理 不 同 管 制 措 施 的 評 估 結 果 時 所 作 的 種 種 假 設 。 由 於 有 關 假

設 或 會 改 變 ， 應 審 慎 研 讀 成 本 效 益 分 析 結 果 。 然 而 ， 分 析 能 提 供 有 系 統 的

框 架 ， 以 便 比 較 不 同 管 制 措 施 可 能 產 生 的 成 本 效 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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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2 ]  提 早 淘 汰 相 關 車 輛 的 成 本 ， 是 以 這 些 車 輛 的 預 知 剩 餘 價 值 除 以 這 些 車 輛 正

常 可 使 用 期 的 餘 下 時 間 計 算 而 得 。 購 置 新 車 所 需 的 前 期 資 金 成 本 會 高 於 表

列 的 款 額 。  

[ 3 ]  鐵 路 策 略 包 括 港 島 北 線 、 觀 塘 延 線 、 九 龍 南 線 及 沙 田 至 中 環 線 。 鐵 路 策 略

會 連 帶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。 此 處 只 列 舉 效 益 。  

[ 4 ]  效 益 包 括 在 物 料 損 耗 、 節 約 能 源 、 急 性 及 慢 性 疾 病 方 面 的 好 處 。 策 略 1 5 、

1 6 、 1 7 及 1 9 的 效 益 大 多 關 乎 節 約 能 源 ， 不 是 改 善 健 康 。  

[ 5 ]  當 局 並 無 本 地 相 關 的 排 放 及 成 本 的 數 據 。 估 計 數 字 是 根 據 有 關 外 國 綠 化 屋

頂 ( 佔 市 區 面 積 1 0 % ) 的 數 據 推 算 而 得 。  

[ 6 ]  假 設 成 本 由 全 球 航 空 公 司 承 擔 。  

[ 7 ]  如 電 子 道 路 收 費 策 略 推 行 ， 會 連 帶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。 因 此 ， 此 處 只 列 舉 效

益 。  

[ 8 ]  “ 增 加 本 地 天 然 氣 發 電 的 比 例 至 1 0 0 % ＂ 與 “ 5 0 %  核 電 及 5 0 %  天 然 氣 ＂ 兩

個 方 案 只 可 擇 其 一 。 預 料 只 會 採 用 其 中 一 種 方 案 。  

[ 9 ]  成 本 列 為 節 省  — “ 5 0 %  核 電 及 5 0 %  天 然 氣 ＂ 的 方 案 ， 成 本 較 7 5 %  天 然

氣 的 基 本 方 案 低 2 8 . 9 4 億 元 ， 原 因 是 核 電 的 平 均 成 本 較 天 然 氣 低 。 由 於 措

施 只 節 省 費 用 ／ 產 生 效 益 ， 此 處 不 列 出 成 本 效 益 比 率 。  

[ 1 0 ]  由 於 建 議 措 施 尚 在 制 訂 ， 並 無 成 本 數 據 。  

[ 1 1 ]  如 鐵 路 策 略 推 行 ， 會 連 帶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。 此 處 只 列 舉 效 益 。  

[ 1 2 ]   數 目 包 括 設 備 所 需 的 投 放 資 金 及 末 來 5 0 年 的 營 運 成 本 。  

[ 1 3 ]   數 目 只 包 括 因 增 加 本 地 天 然 氣 發 電 比 例 至 5 0 % 的 費 用 。 由 於 採 用 額 外 減 排

裝 置 的 費 用 需 要 作 進 一 步 評 估 ， 因 此 並 不 包 括 在 這 數 值 內 。  


